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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等规定，2025年5月30日，在全州县创业大厦1516会议室召开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竣工验收委员会由全州县水利局、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全州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工作站、全州县水利局计财股、全州县水利局河长股、全州县水利局工程站组成，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等被验收单位派代表参加会议。验收委员会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汇报。经竣工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该项目位于全州县东北部，距县城35公里，本工程保护区为湾山村委、庙头贮木场、庙头居委会、建新村委，工程建成后保护城区面积1.8km²。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本工程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其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新建堤防、护岸总长2.37公里，其中防洪堤2.046公里、护岸0.324公里。沿堤防及护岸共设置穿堤（护岸）涵管8处，码头共18处。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编制了《湘江广西兴安县和全州县城区及重点乡镇河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4年4月，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以“水总规〔2014〕308号”文 《关于报送湘江广西兴安县和全州县城区及重点乡镇河段防洪护岸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的报告》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查。在《大可研报告》的基础上，桂林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6年8月完成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桂林市水利局于2016年10月组织有关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提出修改意见。桂林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于2019年8月完成修改再次上报，市水利局于2019年9月给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桂林市水利局关于报送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审查意见的函》（桂水规计函〔2019〕229号）。2020年3月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市发改管〔2020〕37号文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黄沙河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9年9月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写了《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同年10月通过了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的有关专家的审查。2020年3月桂林市水利局“市水规计〔2020〕3号”文进行了批复。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经济指标

本工程设计标准工程等级为Ⅴ等工程，建筑物为5级建筑物，设计洪水为10年一遇洪水标准。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新建堤防、护岸总长2.37公里，其中防洪堤2.046公里、护岸0.324公里，沿堤防及护岸共设置穿堤（护岸）涵管8处，码头18处。

该工程合同开工时间为2020年12月11日，完工时间为2021年12月20日，施工总工期365天。实际开工时间为2020年12月24日，于2023年6月20日完工，总工期908天。

4、工程投资及资金来源

该工程被列入广西“十三五”重点水利项目规划的中央预算内主要支流治理项目。工程总投资为2421万元，2020年8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0〕877号文下达该工程计划投资10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6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400万元；2021年8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1〕647号文下达该工程计划投资1421万元，其中中央投资853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68万元。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全州县防洪排涝工程工作站
监理单位：恒晟水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桂林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广西三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平乐县水电机械施工队）

质量与安全监督机构：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

运行管理单位：庙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开工时间为2020年12月24日，工程于2023年6月20日基本完工。

基础处理工程（Ⅰ-1）：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2月20日。

堤身填筑工程（Ⅰ-2）：2021年3月5日至2022年8月31日。

堤身防护工程（Ⅰ-3）：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2月10日。

堤顶工程（Ⅰ-4）：2022年12月10日至2023年1月13日。

附属工程（Ⅰ-5）: 2021年10月10日至2023年6月20日。

2、重大设计变更

广西壮族自治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没有重大设计变更，一般设计变更已经按照要求履行了相关变更手续，主要有以下设计变更：

（1）一级堤身填筑工程原设计方案部分堤段采用C15埋石砼挡墙，挡墙墙顶宽0.6米，临水面坡比1:0.1，背水面坡比1:0.4，埋深≥1.5米，墙前采用块石压脚，墙顶后设宽1.4m的亲水步道；水深施工困难段，采用抛石做基础平台，在基础平台上设网石笼护脚，网石笼尺寸为1.0m×1.0m，网石笼顶设2.0m宽亲水步道。在施工一级堤护脚工程中，由于原庙头砂场采砂及近年洪水的冲刷，原岸坡砂卵石堆被采砂挖走及冲刷走，致使原岸边水位过深，设计一级堤顶高程为130.00m，本工程庙头段湘江河为柳铺电站库区正常水位129.50m，湘江河水位过深无法进行围堰，致使原设计一级堤C15埋石砼挡墙堤段无法实施。为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将原设计一级堤部分堤段采用C15埋石砼挡墙的方案更改为采用抛石做基础平台，在基础平台上设网石笼护脚，网石笼尺寸为1.0m×1.0m，网石笼顶设2.0m宽亲水步道。《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1]联系01）》。

（2）桩号1+430处排水涵管，原设计为排出内涝雨水，采用D500mm混凝土预制管，因该处为附近居民排水位置，当地居民反映如采用D500mm混凝土预制管排水，将不能满足排涝要求，强烈要求将该处排水涵管更改为排水箱涵。应当地居民要求将原设计排水涵管更改为排水箱涵，箱涵为C20钢筋砼（厚30cm），箱涵内空尺寸为1.2m（宽）×1.2m（高），箱涵底铺30cm厚的C15砼垫层，垫层宽2.6m。《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1]联系02）》。

（3）附属工程排水涵管，原设计为排出内涝雨水，采用D500mm混凝土预制管，设置的桩号分别为0+150、0+660、0+970、1+060、1+285、1+418、1+700、2+100等8处，当地群众强烈要求增加排水涵管。根据实际情况，确保排涝需求，应当地村民要求增加排水涵管的设置，共10处，设置的桩号分别为0+370、0+890、1+380、1+560、1+810、2+083、2+225采用混凝土预制管D500，1+070采用混凝土预制管D1000，2+163、2+245采用混凝土预制管D800。《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1]联系03）》。

（4）桩号0+140处排水涵管，原设计为排出内涝雨水，采用D500mm混凝土预制管，因该处为附近村民农田排水渠道出水口，当地居民反映如采用D500mm混凝土预制管排水，将不能满足排涝要求，强烈要求将该处排水涵管更改为排水箱涵。为确保排涝需求，应当地村民要求将原设计排水涵管更改为排水箱涵，箱涵为C20钢筋砼（厚30cm），箱涵内空尺寸为1.3m（宽）×1.3m（高），因该处渠道常年排洪泄水冲刷，致使该处地形低洼且淤泥厚，为保证箱涵基础稳定，箱涵底部抛石1.0m厚，抛石宽3.9m，抛石顶铺30cm厚的C15砼垫层，垫层宽2.7m。《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1]联系04）》。

（5）桩号1+550，该处为附近王家村村民抽水泵房，因抽水排水需要，当地村民强烈要求增加排水箱涵。为确保该处抽水泵房的抽水及排水需求，建议应当地村民要求增加箱涵，箱涵为C20钢筋砼（厚30cm），箱涵内空尺寸为2.0m（宽）×2.0m（高），在出水口处设启闭闸门。《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1]联系05）》。

（6）背水坡排水沟桩号2+080～2+370，因该段排水沟布置位置与庙头镇污水处理厂管道相邻，根据实际情况，为保证排水沟顺通，在排水沟顶部增加钢筋砼盖板，盖板厚20cm。《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2]联系01）》。

（7）一级堤顶亲水步道，原设计一级堤顶亲水步道为C20混凝土路面，为了美化乡村环境，方便当地群众休闲，将原设计一级堤顶亲水步道为C20混凝土路面更改为M7.5浆砌料石路面，单块料石尺寸为300mm（长）×600mm（宽）×40mm（厚）。《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2]联系02）》。

（8）附属工程码头，原设计码头共14座，设置的桩号分别为0+020、0+100、0+300、0+500、0+700、0+980、1+200、1+340、1+420、1+680、1+820、2+025、2+160、2+350，当地群众强烈要求增加下河码头。根据实际情况，为方便当地村民通行下河及取水，建议应当地村民要求增加码头的设置，共18处，设置的桩号分别为0+065、0+140、0+255、0+475、0+710、1+000、1+190、1+340、1+430、1+550、1+690、1+825、1+875、2+013、2+083、2+160、2+295、2+365。《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2]联系03）》。

（9）背水坡排水沟，因部分位置附近居民房子与排水沟相邻，村民填筑地面连接防洪堤路面，根据实际情况，为保证排水沟顺通，在部位位置将原设计混凝土排水沟更改为混凝土预制管，具体部位为：桩号1+236～1+270涵管为D300mm；桩号1+875～1+883涵管为D400mm；桩号0+680～0+715、1+290～1+306、1+332～1+350、1+370～1+380、1+450～1+462、1+650～1+654、1+674～1+688、1+790～1+810。《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2]联系04）》。

（10）原设计在桩号0+000处施工混凝土路面连接原有路面，现因桩号0+000～0+050段因存在纠纷无法实施，根据实际情况，在桩号0+070处增设混凝土路面连接庙头至黄沙河乡道，混凝土路面宽4.2m，两侧为M7.5浆砌石路肩。《工程联系单（平乐-庙头-[2022]联系05）》。

（六）工程完成情况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开工时间为2020年12月24日，完工时间为2023年6月20日，施工总工期908天。
完成主要工程量：

开挖方2715m³，黏土回填72515m³，C15砼2243m³，网片干抛石护脚34158m³，格宾网石笼挡墙2308m³，格宾网网垫护坡8137m³，普通钢模板制安拆10569㎡，C25混凝土路面9152㎡，水泥稳定层9152㎡，草皮护坡5480㎡，料石栏杆2200m，圆形料石防护墩2750个等。

（七）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
本工程设计永久性征用土地96.3亩，其中旱地13.6亩、荒地82.7亩；工程施工临时征用荒地71.7亩等，征地补偿投资共444.51万元。实际完成征地25.53亩，土地征用涉及庙头贮木场、庙头街委会，征地及青苗补偿费195万元。征地补偿由庙头镇人民政府完成；本次项目建设无移民安置。

二、工程历次验收及鉴定情况
2023年7月28日召开了由项目法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代表组成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进行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的汇报。经验收工作组认真讨论，对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完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结论：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已按批复的设计和投资计划基本完成了该工程的建设内容，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要求。验收小组同意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通过主体工程验收，可投入使用。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验收未遗留问题。
四、工程质量
（一）工程质量监督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开工后，桂林市水利水电工程综合监督站对该工程行使质量监督，明确了质监人员的职责，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质量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情况，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工程项目划分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共划为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271个单元工程（其中38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堤基处理工程（Ⅰ-1）32个单元工程；堤身填筑工程（Ⅰ-2）24个单元工程，其中24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Δ堤身防护工程（Ⅰ-3）56个单元工程；堤顶工程（Ⅰ-4）76个单元工程；附属工程（Ⅰ-5）83个单元工程，其中14个重要隐蔽单元工程。

（三）工程质量抽检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水利部《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2008版）》补充意见的通知]（桂水基〔2008〕41号）及《关于加强我区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水基〔2009〕19号）文规定。由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质量抽样检测，抽检结果合格，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四）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察看工程现场和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该工程所有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5个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原材料、中间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检测资料基本齐全。根据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报告》（0469-JGXG2024-0009），同意该工程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备为合格。

五、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情况
2020年3月25日桂林市水利局以市水规计〔2020〕3号批复该工程初设，经核定本工程设计概算总投资2601.25万元。实际共下达投资计划2421万元，其中2020年8月11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0〕877号文下达计划投资100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60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400万元；2021年8月3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厅以桂发改投资〔2021〕647号文下达计划投资1421万元，其中中央投资853万元，地方配套资金568万元。
（二）投资完成及资产交付情况
工程完成投资为21675380.34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19725380.34元，包括防洪堤及护岸工程17733702.42元、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195万元、待摊投资1991677.92元（其中建设单位管理费79917.30元、工程质量监理费291000元、项目技术评审费53997元、勘测设计费940585元、工程检测费68638元，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费47944元，临时工程费509596.62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本工程设计永久性征用土地96.3亩，其中旱地13.6亩、荒地82.7亩；工程施工临时征用荒地71.7亩等，征地补偿投资共444.51万元。实际完成征地25.53亩，土地征用涉及庙头贮木场、庙头街委会，征地及青苗补偿费195万元。征地补偿由庙头镇人民政府完成；本次项目建设无移民安置。
（四）结余资金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计划投资对比：原计划总投资2601.25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16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167.538034万元，结余资金0.461966万元。
（五）预计未完工程投资及管理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本工程应按《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08规定的内容、格式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七）审计情况
无
六、工程尾工安排
无
七、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由庙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管理，该机构隶属于庙头镇人民政府。

根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编制定员试行标准》（SLJ705-81）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的规定，本工程等别按Ⅴ等配备人员。目前还没有专门成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由于还没有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暂由庙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管理，但经费问题仍未能解决。
（二）工程移交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已按设计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基础处理工程、堤身填筑工程、堤顶工程、附属工程等均按设计要求完成，可正常投入使用和发挥效益。工程合同完工验收投入使用验收后，交由庙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建立和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序地进行运行管理工作。
八、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一）初期运行管理
本工程完工后，经受了2022年6月17日至6月19日的暴雨，6月19日，湘江河迎来本次降雨最大洪峰5710m³/s，洪水过后经现场检查，工程设施完好，运行正常，经历了较大的洪水考验。

（二）初期运行效益
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属公益性项目，提高了湘江庙头镇段防洪减灾能力，有效的保护了城区面积1.8km²，保护人口0.3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效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三）初期运行监测资料分析

无
九、工程技术预验收
无
十、意见和建议
无
十一、结论
验收委员会认为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基本完成了批复治理任务，根据广西兴禹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报告》（0469-JGXG2024-0009），该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要求，并逐步发挥效益，经验收综合评议，评定等级为合格，达到防洪治理工程验收标准，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十二、保留意见
无
十三、附件
1、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2、湘江治理工程全州县庙头镇段防洪治理工程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